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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言
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２００４］３号），中国证监

会、国资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商务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２００５］８６号《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文件的精神，天津海
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泰发展”或“公司”） 的部分非流通股股东已经书面要求和委
托公司董事会进行股权分置改革。 为了进一步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 积极稳妥解决公司股权分置问
题，公司董事会将按《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作为征集人向全体流通股股东征
集公司召开的相关股东会议的投票权。

１、征集人声明
征集人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征集人保证， 本次征集投票权行动以无偿方式进行， 不进行有偿或者变相有偿征集投票权的活

动；不存在利用或者变相利用本次征集投票权进行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证券欺诈行为。
征集人承诺， 将委托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相关股东会议， 并按照股东的具体指示代理行使投票

权。
２、重要提示
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本报告书的内容不负任何责任，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未发表任何意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二、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另行说明之外，下列词语应具如下意义：
“海泰发展”、“公司” 指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征集人” 指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征集投票权”指公司董事会作为征集人向公司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流

通股股东征集该次会议投票权，由征集人在该次会议上代表作出委托的流通股股东进行投票表决。
三、海泰发展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海泰发展
股票代码：６０００８２
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卫东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２ 年１１月２８日
注册地址：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华苑产业区
办公地址：天津市华苑产业区海泰发展六道６号海泰绿色产业基地Ｇ座１１层
邮政编码：３００３８４
注册资本：２６８，１６５，４１３元
公司互联网网址：ｈｔｔｐ：／／ ｗｗｗ．ｈｉｔｅｃ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ｃｏｍ
电子信箱：ｉｒｍ＠ ｈｉｔｅｃ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ｃｏｍ
ｇｕｇａｉ０１＠ｈｉｔｅｃ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ｃｏｍ
ｇｕｇａｉ０２＠ｈｉｔｅｃ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ｃｏｍ

四、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的书面委托，经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协商沟通， 公司董事会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日发出召开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会议通知。
基本情况如下：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７日下午１４：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３日至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７日期间的证券交易日每日上午９：３０—１１：３０、 下午１３：

００—１５：００。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天津市华苑产业区海泰发展六道６号海泰绿色产业基地Ｇ座海泰发展大厦一楼报告厅
（三）会议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
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四）有关召开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具体情况请见公司公告的《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相关股东会议的通知》。

五、征集方案
本次征集投票权的具体方案如下：
（一）征集对象：本次投票权征集的对象为海泰发展截止２００６ 年４月５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
（二）征集时间：自２００６年４月６日至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７日（正常工作日每日９：００－１７：００）。
（三）征集方式：本次征集投票权为董事会无偿自愿征集，征集人将采用公开方式，在指定的报刊（《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网站上发布公告进行投票权征集行动。
（四）征集程序：截止２００６年４月５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海泰发展流通股股东可通过以下程序办理委托手续：
第一步：填妥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须按照本报告书确定的格式逐项填写；
第二步：向征集人委托的联系人提交本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
本次征集投票权将由公司董事会秘书负责。
法人股东须提供下述文件：
１、现行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３、授权委托书原件（由法定代表人签署；如系由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
则须同时提供经公证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授权委托书的授权书）；
４、法人股东账户卡复印件；
５、２００６ 年４月５日下午交易结束后持股清单（加盖托管营业部公章的原件）
个人股东须提供下述文件：

１、股东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２、股东账户卡复印件；
３、股东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原件；
４、２００６ 年４月５日下午交易结束后持股清单（加盖托管营业部公章的原件）
法人股东和个人股东的前述文件可以通过挂号信函方式或者委托专人送达的方式送达征集人委托

的联系人。
同时，请将提交的全部文件予以妥善密封，注明联系电话、联系人，并在显著位置标明“征集投票权授

权委托”。 该等文件应在本次征集投票权时间截止（２００６ 年 ４月１７日１７：００）之前送达，逾期则作无效处
理；由于投寄差错，造成信函未能于该截止时间前送达的，也视为无效。

授权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送达的指定地址如下：
收件人：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地址：天津市华苑产业区海泰发展六道６号海泰绿色产业基地Ｇ座１１层
邮政编码：３００３８４
联系电话：０２２－８５６８９８８７、８５６８９９９９＊８６０２／８６０４
传真：０２２－８５６８９８６８
联系人：温健、季学强
（五）授权委托的规则：股东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将由公司董事会审核并见证。 经审核见

证有效的授权委托将由公司董事会委托董事会秘书办理投票事宜。
１、股东的授权委托经审核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方为有效：
（１）股东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以信函、专人送达的方式在本次征集投票权时间截止（２００６

年４月１７日１７：００）之前送达指定地址。
（２）股东提交的文件完备，并均由股东签字或盖章。
（３）股东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与股权登记日股东名册记载的信息一致。
（４）授权委托书内容明确，股东未将表决事项的投票权同时委托给征集人以外的人。
２、其他
（１）股东将投票权委托给征集人后如亲自或委托代理人登记并出席会议的，或者在会议登记时间截

止之前以书面方式明示撤回原授权委托的，则已作出的授权委托自动失效。
（２）股东重复委托且授权内容不同的，以委托人最后一次签署的委托为有效。 不能判断委托人签署时

间的，以最后收到的委托为有效。
（３）授权委托书由股东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由股东

本人或者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不需要公证。
六、征集人就征集事项的投票权建议及理由
征集人认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将有效地解决股权分置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对提升公司

整体价值、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方案的内容与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息息相关。 由于中小股东亲临相关股东会议现场行使股东权利成本较高，为切实保障中小股东利益、行使
股东权利，征集人特发出本征集投票权报告。 征集人将严格遵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天津海
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法定程序进行本次征集投票权行动，并将按照股东的具体指

示代理行使投票权。
七、备查文件
《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八、签署
征集人已经采取了审慎合理的措施，对报告书所涉及内容均已进行了详细审查，报告书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
征集人：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日
授 权 委 托 书

（注：本表复印有效）
征集人声明：征集人已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编制并披露了《天津海泰科技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投票委托征集函》， 征集人承诺将委托董事会出席相关股东会议并按照股东的指
示代理行使投票权。

委托人声明： 本人是在对董事会征集投票权的相关情况充分知情的条件下委托征集人行使投票权。
在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登记时间截止之前，本人保留随时撤回该项委托的权利。 将投票权委托给征集人后，
如本人亲自或委托代理人登记并出席会议，或者在会议登记时间截止之前以书面方式明示撤回原授权委
托的，则以下委托行为自动失效。

委托人声明： 本人已详细阅读有关本次相关股东会议投票委托征集函及同意受托人按照本委托书的
投票指示代理本人行使相关股份的投票权。

上市公司名称 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８２

受托人 公司董事会 会议名称 相关股东会议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
请填写其法人资格证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投票的股份数量

委托指示
征集的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注：请对该表决事项根据股东本人的意见选择赞成、反对或者弃权，并在相应栏内划“√”，三者必选一
项；多选，则视为该授权委托事项无效；未作选择的，应明确表示征集人是否有权按自己的意思表决，否
则视为该授权委托事项无效。 ）
委托人（自然人股东签字＼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日，本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刊登了《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以及相关文件，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刊

登了《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及相关文件，供全体股东和投资者查
阅。

为了与投资者充分的沟通与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地意见和建议，推进股权分
置改革工作，公司拟就股权分置改革事宜举行网上投资者交流会。 具体安排如下：

１、网上交流地址：中证网（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２、网上交流时间：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２日下午（周三） １４：００－１６：００
３、参加人员：公司董事会代表，管理层代表，保荐机构代表
敬请广大投资者踊跃参加。

特此公告。
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控股股东和部分法人股股东

的书面委托和要求，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提交相关股东会议审议。
１、相关股东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７日下午１４：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３日至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７日期间证券交易日上午９：３０－１１：３０，下午１３：００－

１５：００
２、股权登记日：２００６年４月５日
３、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天津市华苑产业区海泰发展六道６号

海泰绿色产业基地Ｇ座海泰发展大厦一楼报告厅
４、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会议方式：相关股东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
行使表决权。

６、参加相关股东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票（征集投票权，下同）
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７、提示公告
相关股东会议召开前，公司将发布两次召开相关股东会议提示公告，提示公告时间分别为２００６年

４月４日、２００６年４月７日。
８、会议出席对象
（１凡２００６年４月５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相关股东会议及参加表决； 不能亲自出席相关股东会议现场
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见证律师等。
９、公司股票停牌、复牌事宜
公司股票将于本次相关股东会议通知公告之日起（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日）停牌，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３０日复牌。

于本次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２００６年４月６日）起停牌，如果公司相关股东会议否决了
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司将申请公司股票于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结果公告次日复牌，如果公司相
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公司将申请公司股票于股权分置改革规定程序结
束次日复牌。

二、会议审议事项
《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根据规定，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流通股股东

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对以上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上述议案需要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进
行类别表决。流通股股东网络投票具体程序见本通知第六项内容。流通股股东委托董事会投票具体程

序见《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征集投票权报告书》或本通知第七项内容。
三、流通股股东具有的权利和主张权利的时间、条件和方式
１、流通股股东具有的权利
流通股股东依法享有出席相关股东会议的权利，并享有知情权、发言权、质询权和就议案进行表决的

权利。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相关股东会议所审议的议
案须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２、流通股股东主张权利的时间、条件和方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委托

董事会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流通股股东可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对相关股东会议审议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流通股股东网络投票具体程序见本通知第六项内容。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上市公司相关股东会议审议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该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应当向流通股股东就表决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征集投票权。 有
关征集投票权具体程序见公司于本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天津海泰
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征集投票权报告书》或本通知第七项内容。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委
托董事会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则按照现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票和网络投
票的优先顺序择其一作为有效表决票进行统计。

（１）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征集投票重复投票，以现场投票为准。
（２）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或征集投票重复投票，以征集投票为准。
（３）如果同一股份多次征集重复投票，以最后一次征集投票为准。
（４）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３、流通股股东参加投票表决的重要性
（１）有利于保护自身利益不受到侵害；
（２）充分表达意愿，行使股东权利；
（３）如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则无论流通股股东是否参与了本次投票表

决、也无论流通股股东是否投了反对票，只要其为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均须按相关
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决议执行。

四、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沟通协商的安排
公司董事会将设置热线电话、传真、电子信箱、网上路演、发放征集意见函、走访投资者等多种方式协

助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就股权改革方案进行沟通协商。
收件人： 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地址： 天津市华苑产业区海泰发展六道６号海泰绿色产业基地Ｇ座１１层
邮政编码：３００３８４
联系电话：０２２－８５６８９８８７、８５６８９９９９＊８６０２／８６０４
传真： ０２２－８５６８９８６８
电子信箱：ｉｒｍ＠ ｈｉｔｅｃ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ｃｏｍ

ｇｕｇａｉ０１＠ｈｉｔｅｃ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ｃｏｍ
ｇｕｇａｉ０２＠ｈｉｔｅｃ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ｃｏｍ

公司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ｉｔｅｃ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ｃｏｍ
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联系人：温健、季学强
有关网上路演的安排，公司将于近期刊登临时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五、相关股东会议现场登记方法
１、登记手续：
（１）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或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及

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证券账户卡；授权代理人持身份证、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地址：天津市华苑产业区海泰发展六道６号海泰绿色产业基地Ｇ座１１层
邮政编码：３００３８４
联系电话：０２２－８５６８９８８７、８５６８９９９９＊８６０２／８６０４
传真： ０２２－８５６８９８６８
联系人：温健、季学强
３、登记时间：２００６年４月６日至４月１７日的每工作日８：００—１７：００
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相关股东会议上，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投票系统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流通股股东可以通过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如下：
１、本次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３日至４月１７日期间证券交易日

的每日９：３０—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投票程序比照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相关股东会议的投票代码：７３８０８２，投票简称均为：海泰投票。
３、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
（１）买卖方向为买入；
（２）在“委托价格”项下，１元代表本议案，以１元的价格予以申报。 情况如下：
公司简称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海泰投票 １ 关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议案 １元
（３）在“委托数量”项下，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４）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４、网络投票注意事项
（１）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投票时，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

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２）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七、董事会征集投票权程序
１、征集对象：本次投票权征集的对象为截止２００６年４月５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流通股股东。
２、征集时间：自２００６年４月６日至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７日（每日９：００－１７：００）
３、征集方式：采用公开方式在指定的报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上发布公告进行投票征集行动。
４、征集程序：请详见公司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刊登的《天

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投票委托征集函》。
八、其它事项
１、出席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费用自理。
２、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相关股东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公司）出席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６年关于股权分

置改革事项的相关股东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事项：
本公司／本人对本次相关股东会议所审议的 《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

表决意见如下：
赞成＿＿＿＿＿＿＿＿
反对＿＿＿＿＿＿＿＿
弃权＿＿＿＿＿＿＿＿
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附注：
１、如欲投同意票，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如欲投反对票，请在“反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弃权票，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２、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非流通股东的书面委托，编制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 本说明书摘要摘自

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阅读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由公司Ａ股市场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协商，解决相互之间的利益

平衡问题。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
不表明其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
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特别提示
１、本公司非流通股份中存在国有股，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对该部分股份的处分尚需天津市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同意。 若在网络投票前一日未能得到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公司将
及时公告推迟相关股东会议召开的时间。

２、本公司全体股东均为Ａ股市场相关股东，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需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存在无法获得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可能。

３、自公司相关股东会议通知发布之日起十日内，公司董事会将协助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多种方式
与流通股股东进行充分沟通和协商。 完成沟通协商程序后，如果非流通股股东不对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进行调整，则董事会将做出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如果非流通股股东对方案进行调整，则董事
会将对相关文件做出调整或者补充说明并公告后，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公司股票复牌后，本次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将不再调整。

４、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海泰集团执行对价的股份不存在权属争议、质押和冻结的情形，但由
于距方案实施日尚有一段时间，上述非流通股股东执行对价安排的股份可能面临质押、冻结的情况。
为防止上述风险，海泰集团承诺：在海泰发展股权分置方案实施之前，不对所持有的海泰发展股份进
行质押、转让等对实施方案构成实质性障碍的行为；如公司股权出现质押、冻结等情形，在股权分置改
革实施之前无法解除导致无法足额支付对价的，则本公司将刊登公告取消本次股权分置改革。

５、有效的相关股东会议决议对全体股东有效，并不因某位股东不参会、放弃投票或投反对票而对
其免除。

重要内容提示
一、改革方案要点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将按各自持有公司非流通股的比例， 向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

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执行２２，８０６，２０２股股份对价，即流通股股东每持有１０ 股流通股将
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执行的１．６０股股份对价。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二、海泰集团的特别承诺事项
除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外，海泰集团还作出如下特别承诺：
１、为增加公司未来经营的稳定性，更好的回报流通股股东，如果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通

过，将在股改方案实施之日起一个月内，协助公司与第三方签署包租协议（包租对象为公司拥有的部
分工业厂房和写字楼，合同有效期限不少于５年，包租收入每年不低于５０００万元）。

２、海泰集团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３、为保障公司股权分置改革顺利进行，海泰集团承诺：在实施股改方案时，对于反对或未明确表

示同意以及由于其他原因无法执行对价安排的非流通股股东，将代其向流通股股东垫付对价股份。 被
代付对价的非流通股股东在办理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上市流通时， 应当先向海泰集团偿还其所代
为垫付的股份，征得海泰集团的同意，并由公司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４、自本说明书公告之日起，对于反对或者未明确表示同意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在
本次股改方案实施之前有权以公司２００５年９月３０日每股净资产１．７２ 元为价格协商基础，向海泰集团出
售其所持股份，然后由海泰集团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相应的对价。

三、本次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日程安排
１、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６年４月５日
２、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召开日： 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７日
３、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时间：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３日至４月１７日期间证券交易日
四、本次改革相关证券停复牌安排
１、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相关证券自３月２０日（Ｔ日）起停牌，最晚于３月３０日（Ｔ＋１０）复牌，此段时期

为股东沟通时期。
２、本公司董事会将在３月２９日（Ｔ＋９）之前公告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沟通协商的情况、协商

确定的改革方案，并申请公司相关证券于公告后下一交易日复牌。
３、如果本公司董事会未能在３月２９日（Ｔ＋９）之前公告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本公司将刊登公告宣

布取消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并申请公司相关证券于公告后下一交易日复牌。
４、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自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起至改革规定程序结束之日公

司相关证券停牌。
五、查询和沟通渠道
热线电话：０２２—８５６８９９９９＊８６０２／８６０４ ０２２－８５６８９８８７
传 真：０２２—８５６８９８６８
电子信箱： ｇｕｇａｉ０１＠ｈｉｔｅｃ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ｃｏｍ

ｇｕｇａｉ０２＠ｈｉｔｅｃ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ｃｏｍ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ｈｉｔｅｃ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ｃｏｍ
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一）改革方案概述
１、对价安排的数量、形式及执行方式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将按各自持有公司非流通股的比例，向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

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执行２２，８０６，２０２股股份对价，即流通股股东每持有１０ 股流通股将
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执行的１．６０股股份对价。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
的非流通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若获得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对价安排，流通股股东所获得的股份将
按有关规定划拨至流通股股东帐户。

方案实施后公司的总股本依然为２６８，１６５，４１３股，公司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每股收益等财务
指标全部保持不变。

２、执行对价安排情况表
为保障公司股权分置改革顺利进行，海泰集团承诺，对于反对或未明确表示同意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的股东以及由于其他原因无法支付股份对价的股东，将代其向流通股股东垫付对价股份。 截至本说
明书公告之日，公司募集法人股股东中有２１３家无法取得联系，２３家明确表示不参加股改，还有６７家未
明确发表意见，这些股东共持有股份３６，６３０，７２８股；另外提起动议的股东中有１，０９６，１０１股股份存在质
押、冻结等情况；上述股份合计为３７，７２６，８２９股，需要由海泰集团代为垫付股份对价６，８４８，９１１股。

股东执行对价安排的情况见下表：

序
号

执行对价安排
的股东名称

执行对价安排前 本次执行
数量 执行对价安排后

持股数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本次执行对
价股份数量

（股）

持股数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１ 天津海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６４，６４３，９０９ ２４．１１ －１８，５８４，３３５ ４６，０５９，５７４ １７．１８

２ 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合计 ６０，９８２，７４０ ２２．７４ －４，２２１，８６７ ５６，７６０，８７３ ２１．１６
合计 １２５，６２６，６４９ ４６．８５ －２２，８０６，２０２ １０２，８２０，４４７ ３８．３４

说明：由于控股股东海泰集团承诺：自本说明书公告日起，对于反对或者未明确表示同意本次股权分
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 在本次股改方案实施之前有权以公司２００５年９月３０日每股净资产１．７２ 元为价格
协商基础，向海泰集团出售其所持股份，然后由海泰集团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相应的对价。 因此，公司股权
结构数据可能会发生变动。

３、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可上市流通
的时间 承诺的限售条件

１ 天津海泰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４６，０５９，５７４ １７．１８％ Ｇ＋三十六个月

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
日起，在三十六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

２ 其他非流通股
股东合计 ５６，７６０，８７３ ２１．１７％ Ｇ＋十二个月

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
日起，在１２个月内不上
市交易。

说明：上表中Ｇ指公司股改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
４、改革方案实施后股份结构变动表
在海泰集团代为垫付股份对价６，８４８，９１１股的情况下，改革方案实施后股份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类别 变动前（股） 变动数（股） 变动后（股）

非流通股
１、控股股东持有股份 ６４，６４３，９０９ －６４，６４３，９０９ ０
２、募集法人持有股份 ６０，９８２，７４０ －６０，９８２，７４０ ０

非流通股合计 １２５，６２６，６４９ －１２５，６２６，６４９ ０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１、控股股东持有股份 ０ ＋４６，０５９，５７４ ４６，０５９，５７４
２、募集法人持有股份 ０ ＋５６，７６０，８７３ ５６，７６０，８７３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０ ＋１０２，８２０，４４７ １０２，８２０，４４７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Ａ股 １４２，５３８，７６４ ＋２２，８０６，２０２ １６５，３４４，９６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４２，５３８，７６４ ＋２２，８０６，２０２ １６５，３４４，９６６

股份总额 ——— ２６８，１６５，４１３ ０ ２６８，１６５，４１３
５、对于反对或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处理办法
控股股东海泰集团承诺：自本说明书公告之日起，对于反对或者未明确表示同意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

非流通股股东，在本次股改方案实施之前有权以公司２００５年９月３０日每股净资产１．７２ 元为价格协商基础，
向海泰集团出售其所持股份，然后由海泰集团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相应的对价。

６、对于不执行股份对价安排的非流通股东的处理办法
为保障公司股权分置改革顺利进行，海泰集团承诺，在实施股改方案时，对于反对或未明确表示同意

以及由于其他原因无法执行对价安排的非流通股股东，将代其向流通股股东垫付对价股份。 被代付对价
的非流通股股东在办理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上市流通时，应当先向海泰集团偿还其所代为垫付的股
份，征得海泰集团的同意，并由公司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二）保荐机构对本次改革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公司聘请渤海证券作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针对本次改革对价安排，保荐机构提出如下分

析意见：
在股权分置的市场中，存在流通股股东对于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不流通的预期，导致股权分置市场

的股票价格除了反映公司内在价值外，还包含了其不流通的预期形成的价值，称之为流通股的流通权价
值。 只要这种市场格局不被打破，这种预期将一直存在，流通股的流通权价值也将一直存在。 公司非流通
股股东要获得其所持股票的流通权势必将打破流通股股东的稳定预期，从而影响公司流通股股东的流通
权价值。理论上，随着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上市流通，流通权的价值将归于零。因此，非流通股股东须
为此执行相当于流通股股东流通权价值的对价安排。

１、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基本原则
（１）合规性原则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

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 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则的要求。

（２）可持续发展及全体股东共赢原则
从海泰发展未来发展的角度出发，既保持海泰集团对海泰发展的控股权，同时，也保护流通股股东不

因为股权分置改革遭受损失，以保证各方取得共赢的发展目标。
（３）简便易行原则
以尽可能简便易行、通俗易懂的方式实施对价安排，易于取得各方理解，有利于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

实施。
（４）维护市场稳定原则
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应尽量减少股价波动，维护市场稳定。
２、改革方案对价安排的测算
（１）对价理论依据
在股权分置状态下， 流通股相对于非流通股有流动性溢价。 考虑到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时流通股股东

以超额溢价认购公司股本，贡献了大量的资本公积金，本方案通过非流通股股东送股的方式将流通股股
东贡献的超额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金支付给流通股股东，从而使公司非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成本接近于公
司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成本，非流通股东持有的股份获得流通权。

（２）理论对价水平的计算
公司自成立以来，只在１９９７年６月首次公开发行时进行过公开融资。
１９９７年６月，公司公开发行Ａ股３０００万股，发行价格为５．１８元∕股，发行前每股净资产值为３．６６元。
流通股股东支付的超额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金＝发行时流通股股数×（发行价格－发行前每股净资

产）＝３０００×（５．１８－３．６６）＝ ４５６０（万元）
非流通股股份应该支付的对价数量＝非流通股股东应支付的对价价值∕流通股的价格 ＝ ４５６０万元

∕３．２４元＝１４０７．４１万股
注：流通股的价格按照股改方案公告前达到１００％换手率时的日收盘平均价格３．２４元∕股计算。
流通股股东每１０股获得的股份对价数量 ＝ 非流通股股份应该支付的对价数量∕流通股总量×１０ ＝

１４０７．４１∕１４２５３．８８×１０ ＝ ０．９９股
根据上述测算，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为获得所持有的非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权应该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理论对价水平为每１０股获得０．９９股。
３、实际对价水平的确定
为充分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提高流通股股东抗风险能力，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对价安排为流

通股股东每１０股股份获送１．６０股股份对价。
４、对改革方案总体分析意见
公司的控股股东海泰集团及部分法人股股东在充分考虑流通股股东利益的基础上，确定了以直接送

股为主的对价方案，对价比例高于测算的理论对价水平，充分保护了流通股股东的利益。
除直接支付股份对价外，控股股东海泰集团还提出了支持公司业务发展、三年不上市交易所持股份等多

项提升公司总体价值、稳定公司股票价格的承诺，有利于提升包括流通股股东在内的所有股东的股权价值。
鉴于公司股权结构的特殊性，海泰集团承诺，对于反对或者未明确表示同意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以及由

于其他原因无法执行对价安排的非流通股股东，将代其向流通股股东垫付对价股份。 这一措施有力地保
障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进行，使流通股股东能够获得足额的对价股份。

因此，通过股份对价和其他承诺的组合设计，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充分保护了流通股股东的利
益，有利于公司未来发展。

（三）公司董事会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分析
１、通过组合方案的设计，较好的兼顾了流通股股东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利益，是一个多赢的方案。
第一，流通股股东每持有１０股获送１．６０股的直接送股方式维护了流通股股东的利益，保护了流通股份

的股权价值。
第二，除直接送股外，控股股东海泰集团还承诺协助公司签署对外包租协议，这是继２００１年与公司进

行整体资产置换之后海泰集团支持公司业务发展的又一重大举措，把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与公司未来发展
紧密结合起来，大大增强了公司未来业绩的稳定性，有利于提升包括流通股股东在内的所有股东的股权
价值，充分体现了控股股东对公司的支持力度。

第三， 海泰集团承诺， 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在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
易，充分体现了控股股东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

２、 公司的股权结构的特点决定了股权分置改革对价的绝大部分成本将由控股股东海泰集团承担，海
泰集团为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进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充分体现了海泰集团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
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的诚意和支持公司未来发展的决心。

公司控股股东海泰集团持有公司６４６４．３９万股， 只占公司总股本的２４．１１％， 只占非流通股总数的
５１．４６％；同时，募集法人股股东数量众多，达到３８５家，持股数量非常分散，合计持有公司６０９８．２７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２２．７４％，占非流通股总数的４８．５４％。

第一，支付股份对价，特别是代其他募集法人股股东垫付６８４．８９万股的巨额对价股份后，海泰集团的
持股比例大幅降低，从２４．１１％下降到１７．１８％，其相对控股比例已经处于非常低的水平。

公司的３８５家募集法人股股东中，有３０３家反对或未明确表示同意参加股权分置改革，或者无法取得联
系，这些股东共持有股份３６６３．０７万股；此外，在提起动议的股东中有１０９．６１万股存在质押、冻结等情况。 合
计有３７７２．６８万股无法执行股份对价。

为保障流通股股东获得足额的股份对价，海泰集团承诺，对于反对或未明确表示同意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的股东以及由于其他原因无法支付股份对价的股东，将代其向流通股股东垫付对价股份。 根据测算，
需要由海泰集团代为垫付股份对价６８４．８９万股。

海泰集团持股占非流通股的５１．４６％，但其支付的股份对价却占到了股份对价总数的８１．４９％。 支付股
份对价，特别是代其他募集法人股股东垫付巨额的股份对价后，海泰集团的持股比例大幅降低，从２４．１１％
下降到１７．１８％，其相对控股比例已经处于非常低的水平。

第二，按照１０送１．６０股的对价水平，海泰集团在垫付巨额的股份对价后，实际的送出率高达２８．７５％，高
于市场大部分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东的送出率，为保障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第三，由于非流通股股东过于分散，除一部分同意支付股份对价外，对于向公司提供业务支持、三年
不上市交易所持股份等承诺事项全部由控股股东海泰集团独自承担。

第四，对于其他３０３家反对或未明确表示同意参加股权分置改革，或者无法取得联系的募集法人股股
东，为保护其权益，控股股东海泰集团承诺：自本说明书公告之日起，在本次股改方案实施之前有权以公
司２００５年９月３０日每股净资产１．７２ 元为价格协商基础，向海泰集团出售其所持股份，然后由海泰集团向流
通股股东支付相应的对价。

综合上述分析，公司股权结构的特点决定了股权分置改革对价的绝大部分成本将由控股股东海泰集
团承担，海泰集团为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进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体现了海泰集团在股权分置改革
过程中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的诚意和支持公司未来发展的决心。

３、本次股权分置改革顺应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趋势，使股东具有统一的价值评判标准，有效降低流通
股股东的持有成本，改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有利于公司今后发展。

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的现象，在一个尚未完全市场化的股票市场中，造成了
股东权利和责任的不对等，影响了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有效发挥。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顺应我国
证券市场的发展趋势，使股东具有统一的价值评判标准，有效降低流通股股东的持有成本，改善上市公司
的治理结构，有利于公司今后发展。

二、非流通股股东作出的承诺事项以及为履行其承诺义务提供的保证安排
１、海泰集团的特别承诺事项
作为海泰发展的控股股东，海泰集团除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外，还作出如

下特别承诺：
（１）为增加公司未来经营的稳定性，更好的回报流通股股东，如果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通过，

将在股改方案实施之日起一个月内，协助公司与第三方签署包租协议（包租对象为公司拥有的部分工业
厂房和写字楼，合同有效期限不少于５年，包租收入每年不低于５０００万元）。

（２）海泰集团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３）为保障公司股权分置改革顺利进行，海泰集团承诺：在实施股改方案时，对于反对或未明确表示

同意以及由于其他原因无法执行对价安排的非流通股股东，将代其向流通股股东垫付对价股份。 被代付
对价的非流通股股东在办理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上市流通时，应当先向海泰集团偿还其所代为垫付的
股份，征得海泰集团的同意，并由公司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４）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公告之日起，对于反对或者未明确表示同意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
通股股东，在本次股改方案实施之前有权以公司２００５年９月３０日每股净资产１．７２ 元为价格协商基础，向海
泰集团出售其所持股份，然后由海泰集团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相应的对价。

２、海泰集团为履行其承诺义务提供的措施安排
（１）在海泰发展此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前，不对所持有的海泰发展股份进行质押、转让等对实

施方案构成实质性障碍的行为；
（２）在相关股东会议通过此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为履行有关原非流通股股份限售条件的承诺，承

诺人将委托海泰发展董事会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流通锁定事宜。
３、禁售期间或者限售期间持股变动情况的信息披露
（１）海泰集团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关于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的有关规

定，即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每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一时，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
两个工作日内做出公告，公告期间无须停止出售股份。

（２）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海泰集团持有的股份限售期届满，公司提前三个交易日刊登相关提示
公告。

４、承诺事项的违约责任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 如果由于本承诺人违反承诺的禁售和限售条件而出售所持有的原非流通
股股份，将依法接受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处罚和监管。

５、承诺人声明
承诺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

承诺人将在承诺时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三、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及其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比例和有无权属争议、质押、冻

结情况
经核查，截至本保荐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控股股东海泰集团及８２家募集法人股股东书面委托公司董

事会召集相关股东会议，审议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上述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总数为８８，９９５，９２１股，占非
流通股比例的７０．８４％。

截至公司董事会公告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前两日，根据非流通股股东的说明和公司查询的结果，海泰
集团持有的股份不存在权属争议、质押或冻结情况；其他提起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中上海爱建信托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所持２８８，８０１股全部被质押，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所持５８５，０００股、天津市银建房地产
开发公司所持１７５，５００股全部被司法冻结。

为保障公司股权分置改革顺利进行，海泰集团承诺，在实施股改方案时，对于反对或未明确表示同意
以及由于其他原因无法执行对价安排的非流通股股东，将代其向流通股股东垫付对价股份。 被代付对价
的非流通股股东在办理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上市流通时， 应当先向海泰集团偿还其所代为垫付的股
份，征得海泰集团的同意，并由公司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控股股东海泰集团承诺：自公司董事会公告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之日起，对于反对或者未明确表示同
意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在本次股改方案实施之前有权以公司２００５年９月３０日每股净资产
１．７２ 元为价格协商基础，向海泰集团出售其所持股份，然后由海泰集团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相应的对价。

四、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及其处理方案
１、股权分置改革是中国资本市场重要的基础制度建设，国内和国际都没有任何经验和过往案例供投

资者借鉴，因此，市场反应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股价波动可能会对公司流通股股东的利益造成影响。
为此，在公告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前，公司董事会、非流通股股东、保荐机构及其保荐代表人、律师

事务所及其经办律师已签订书面协议明确了保密义务，严格做好保密工作，以避免公司股价出现异常波
动；在公告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公司将充分披露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有关的信息，向流通股股
东解释方案对公司未来发展的重大意义，以避免公司股价波动可能会对流通股股东利益造成的影响。

２、截至目前，本公司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权属争议、质押和冻结的情形，但由于距方案实施
日尚有一段时间，上述非流通股股东执行对价安排的股份可能面临质押、冻结的情况，若发生上述情况，
则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无法实施。

为防止上述风险，海泰集团承诺：在海泰发展股权分置方案实施之前，不对所持有的海泰发展股份进
行质押、转让等对实施方案构成实质性障碍的行为。

如公司股权出现质押、冻结等情形，在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之前无法解除导致无法足额支付对价的，则
本公司将刊登公告取消本次股权分置改革。

３、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需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参加相关
股东会议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存在无法获得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可
能。

公司将利用多种渠道与流通股股东进行充分沟通，使流通股股东深刻理解股权分置改革的重大意义，
深刻理解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为推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所做出的积极努力，从而支持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

４、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原则上应当由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一致同意提出，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的，也可
以由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非流通股份的股东提出。 存在部分非流通股股东反对或者未明
确表示同意股权分置改革以及由于其他原因无法支付股份对价的可能。

针对上述问题，海泰集团承诺：
自本说明书公告之日起，对于反对或者未明确表示同意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在本次股

改方案实施之前有权以公司２００５年９月３０日每股净资产１．７２ 元为价格协商基础，向海泰集团出售其所持
股份，然后由海泰集团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相应的对价。

为保障公司股权分置改革顺利进行，在实施股改方案时，对于反对或未明确表示同意以及由于其他原
因无法执行对价安排的非流通股股东，将代其向流通股股东垫付对价股份。 被代付对价的非流通股股东
在办理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上市流通时，应当先向海泰集团偿还其所代为垫付的股份，征得海泰集团
的同意，并由公司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５、公司控股股东海泰集团持有的国家股的处置需在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前得到相关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存在无法及时得到批准的可能。

海泰集团和公司将尽快履行全部所需的报批程序， 力争在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开始前一日取
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关于同意本公司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批准文件并公告。

若在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开始前一日未能得到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文件， 公司将根
据需要在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开始前至少一个交易日发布延期公告。

五、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一）保荐机构
１、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渤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志军
住所：天津市河西区宾水道３号
保荐代表人：袁鸿飞
项目主办人：郑雪迎、方万磊、贾娜、杨小鸥
电话：０２２－２８４５１８３０
传真：０２２－２８４５１６１１
２、保荐意见
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渤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海泰发展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符合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发［２００４］３号）、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证监发［２００５］８６号）和《上市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非流通股股东为使所有非流通股份获得流通权而
向流通股股东执行的对价安排合理。 基于上述理由，本保荐机构愿意推荐海泰发展进行股权分置改革。

（二）律师事务所
１、律师事务所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市浩天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陈伟勇
办公地址： 中国北京朝阳区光华路７号汉威大厦东区５层５Ａ１
经办律师：宫志强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５６１２４６０＊３０４
传 真：０１０－６５６１２３２２
２、律师意见
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北京市浩天律师事务所认为：
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内容和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关于上

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操作指
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但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尚待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公司相关股东会议批准后实施。

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六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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